
 

聲請調解： 
書面填寫書狀或 
言詞製作調解聲請筆錄 

程序審查 

（調解地域管轄、當事人或被害人調

解意願、調解實益或調解 

  事項管轄等） 

移轉管轄或排定調解期日並
寄發開會通知 

受理 不受理 

檢察官發
動偵查 

移
轉
管
轄
他
調
解
會 

排定調解期日（不得逾 15日）
並寄發開會通知 

調解委員於調解會或適當處
所進行實質調解 

調解成立 當事人未到場 
或兩造未有共識 

合於管轄 
不合管轄 

製作調解筆
錄及調解書 

調解書等卷
宗送法院審
核 

法院核定 
調解書 

歸檔結案 調解書送達 

當事人留存 

調解不成立 

發給調解不
成立 

當事人聲請 

告訴乃論刑事事件有告

訴權人依其向調解會聲

請由鄉鎮市公所移請檢

察官偵查 

請

回 

調解程序流程圖 

不受理 
退回 

移付退回 


